
国家知识产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第一条 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国家局，为副部

级。 

第三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

职责是： 

（一）负责拟订和组织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拟订加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拟订和实施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的管理

政策和制度。 

（二）负责保护知识产权。拟订严格保护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起草相关法律法规草案，拟订

部门规章，并监督实施。研究鼓励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创新的知识产权保

护、管理和服务政策。研究提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方案并组织实施，推动建

设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负责指导商标、专利执法工作，指导地方知识产权争议处

理、维权援助和纠纷调处。 

（三）负责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拟订知识产权运用和规范交易的政策，促进

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规范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评估工作。负责专利强制许可相关工

作。制定知识产权中介服务发展与监管的政策措施。 



（四）负责知识产权的审查注册登记和行政裁决。实施商标注册、专利审

查、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负责商标、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复审和无效等

行政裁决。拟订原产地地理标志统一认定制度并组织实施。 

（五）负责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便企利民、互联互通的全国知

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信息的传播利用。 

（六）负责统筹协调涉外知识产权事宜。拟订知识产权涉外工作的政策，按

分工开展对外知识产权谈判。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国际联络、合作与交流活动。 

（七）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任务。 

（八）职能转变。 

1.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缩短知识产权注册登

记时间，提升服务便利化水平，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 

2.进一步放宽知识产权服务业准入，扩大专利代理领域开放，放宽对专利代

理机构股东或合伙人的条件限制。 

3.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汇集全球知识产权信息，按产业领

域加强专利导航，为创业创新提供便捷查询咨询等服务，实现信息免费或低成本

开放，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防范意识。 

4.加强对商标抢注、非正常专利申请等行为的信用监管，规范商标注册和专

利申请行为，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九）有关职责分工。 

1.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分工。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对商标专利执

法工作的业务指导，制定并指导实施商标权、专利权确权和侵权判断标准，制定

商标专利执法的检验、鉴定和其他相关标准，建立机制，做好政策标准衔接和信

息通报等工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指导商标专利执法工作。 



2.与商务部的职责分工。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统筹协调涉外知识产权事宜。

商务部负责与经贸相关的多双边知识产权对外谈判、双边知识产权合作磋商机制

及国内立场的协调等工作。 

3.与国家版权局的职责分工。有关著作权管理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版权管理职能的规定分工执行。 

第四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设下列内设机构（副司局级）： 

（一）办公室。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安全、保密、信访、政务公开、信

息化等工作。承担政策研究工作。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工作，承担发布重要政

务信息工作。 

（二）条法司。协调提出有关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拟订、修改及有关知识产权

对外谈判的方案。提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草案。承担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

工作，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工作。拟订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审查政策和授权确权判断标准，组织实施申请、受理、授权等工

作。组织普法宣传工作。 

（三）战略规划司。拟订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政策措

施。组织开展知识产权风险预测预警工作。拟订全国知识产权工作发展规划和商

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等审查、注册、登记计划。承担部门预决算和局直属

单位财务、资产、基建计划等工作。承担知识产权统计调查分析发布工作。 

（四）知识产权保护司。承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相关工作。组织拟订商

标、专利侵权判断标准及保护执法的检验、鉴定和其他相关标准。承担商标评

审、专利复审和无效等行政裁决工作。承担原产地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特殊标志和奥林匹克标志、世界博览会标志等官方标志相关保护工作，承担

指导地方知识产权争议处理、维权援助和纠纷调处工作。 

（五）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拟订和实施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管理政策

和制度。承担指导和规范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评估工作。承担专利强制许可、商标



专利质押登记和转让许可备案管理等有关工作。拟订规范知识产权交易的政策。

拟订和组织实施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体系发展与监管的政策措施。 

（六）公共服务司。组织实施全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

设，承担知识产权信息加工标准制定相关工作，推动信息服务的便利化、集约

化、高效化。承担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信息的传播利用相关工作，研究分析和

发布知识产权申请、授权、注册、登记等信息工作。 

（七）国际合作司（港澳台办公室）。承办统筹协调涉外知识产权事宜。研

究国外知识产权发展动态。拟订知识产权涉外工作的政策。承担相关对外谈判工

作。承办相关国际联络、合作与交流活动。承办涉及港澳台的相关事项。 

（八）人事司。承担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人事、机构编制、劳动工资和教

育工作，指导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承担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 

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第五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机关行政编制 143名（含两委人员编制 3名、援派

机动编制 1名）。设局长 1名，副局长 4 名，正副司长职数 24名（含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 1名）。 

第六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第七条 本规定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18年 8月 1日起施行。 

 

 

 

 

 

 

 



 

 

 

出所：中華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P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11/content_5320979.htm 

 


